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２０１１年公司条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从条文）（修订）公告》 

的开场发言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２０１１年公司条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从条文）（修订）公告》（《修

订公告》）的开场发言全文： 

 

主席： 

 

  现时，每份向公众作出股份或债权证要约的招股章程，均须遵从《公司条例》

（第３２章）的多项规定。其中一项规定是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集团」）

如在物业方面的权益的价值超过集团资产值百分之十，或不少于三百万港元，则

须就集团在土地或建筑物方面一切物业权益作出估值报告，列载相关资料。 

  

  有关规定是在近四十年之前根据《１９７２年公司（修订）条例》订立。除

了已经过时之外，现行规定并无根据物业权益是否上市申请人的核心业务而加以

区分，以致上市申请人须就大量与核心业务无关的物业权益进行估值，费时失事。

在招股章程内提供大量这些与上市申请人核心业务无关的物业估值资料，对投资

者亦无帮助。相反，这做法只会使重要的资料变得冗长而不清晰，令投资者难以

专注于重要信息。 

 

  例如，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在较早前向小组委员会提交的

文件中提到，一间从事采矿业务的跨国公司在３０个司法管辖区拥有大约２，５

００项物业权益，全部都属非物业业务。若要为该公司所有物业权益进行估值，

成本约为３００万美元，而在招股章程内须列载的估值报告约有２，０００页。 

 

  《修订公告》旨在根据物业权益是否属于物业业务（即持有、购买或发展物

业以作售卖、出租或保留作投资之用），对物业权益实施不同估值规定。  

  

 



  至于涂议员建议限制获豁免的非物业业务权益的累计总值不得超过公司总资

产值的某个百分率，例如百分之十五，由于只要触及该上限，上市申请人就必须

对所有非物业业务的物业权益进行估值，包括一切细小或估值为零的物业，因此，

有关建议不能达到《修订公告》使上市申请人无须就非物业业务权益的物业进行

估值的目的，也不符合根据物业权益是否属于物业业务来实施不同估值规定的原

则。 

  

  亦有议员关注到公司物业的用途及其核心业务可能会随时间改变，例如厂房

土地或可出售以兴建房屋。我想指出其它主要市场均没有根据土地的潜在发展用

途来要求上市申请人就有关物业进行估值，因为估值是根据物业的现有用途来进

行。此外，《公司条例》规定上市申请人必须确保招股章程载有充分详情及数据，

使一个合理的人能在顾及所要约的股份或债权证的性质、公司的性质以及相当可

能考虑收购该等股份或债权证的人士的性质后，对于在招股章程发出的时候该公

司的股份或债权证，及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达成一个确切而正当的结论。 

  

  根据《修订公告》的建议，上市申请人仍须为获豁免物业权益在招股章程内

以概览形式提供此类物业权益的数据，包括总数目、性质、概约面积范围、用途

及所在位置的一般描述。有议员提到，概览过于空泛，连地址也没有。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并非与上市申请人核心业务有关的物业权益而言，以概

览形式提供有关资料，更有助投资者掌握重要信息。例如，在概览中列明某项物

业权益在于某省市的商业中心区的一般描述，比列出某项物业权益的详细地址对

投资者而言更具意义。 

  

  有议员建议，如废除《修订公告》，上市申请人可继续向证监会申请，要求

按个别情况给予豁免。我想强调这种安排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中心的竞争力，

并不能取代《修订公告》。首先，上市申请人无法确定是否会获得豁免。此外，

上市申请人亦需花费大量资源和时间对其拥有的所有物业作出全盘分析拟备豁免

申请文件。如上市申请人在获得豁免后，但在正式递交上市申请前，其所持有的

物业权益有所变动，上市申请人须更新其豁免申请文件，并重新递交豁免申请。

这对于整体上市计划的部署是一大障碍。协助公司上市的顾问亦有可能因为这方

面的疑虑或怕麻烦，而建议有关公司到其它市场上市，大大削弱香港为国际上市

平台的竞争力。 

  

 



  政府完全同意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性。《修订公告》并不会影响投资者保障。

相反，有关建议能使香港的规管要求与国际市场的做法更靠拢，并向投资者提供

更有用更聚焦的信息，方便他们作出投资决定。如《修订公告》得以订立，我们

的估值规定，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是最严格的。因此，我们反对废除《修

订公告》的议案。 

 

  多谢主席。  

完 


